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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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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
刊登
电话分类广告

省级媒体 权威发布 微信办理 送报上门 （周一至周五出刊）
郑重声明:本栏各类信息,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,务必小心,敬请广大客户注意甄别假冒行为,谨防受骗,负责后果自负。

●突泉县艳军牲畜养殖专业合
作 社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31522243998754069) 的 公 章
和法人(侯艳军)章不慎丢失,特
此声明原章作废●赛娜(身份证
号:150103198709100628) 遗 失
内蒙古金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任公司开具的的金鹿泊乐城高
2-5-405号房款收据原件,金额
101474元,声明作废●托娅(身
份 证 号:150103196303240541)
遗失内蒙古金鹿房地产开发有
限责任公司开具的的金鹿泊乐
城高 2-5-406 号房款收据原
件,金额138162元,声明作废●
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阿拉坦
兴安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
开户许可证,开户行:中国农业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
旗 白 音 华 分 理 处, 账 号
05306401040005945, 核 准 号
J2017000679701,声明作废●包
头市鸿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
司遗失蒙B88401道路运输证,
证号 150207056929,声明作废●呼和浩特市尚新科技有限责
任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150102MA0R0T5A4K)遗失
公章一枚,声明作废●呼和浩特
市赛罕区汇星建筑材料经销部
( 个 体 工 商 户) ( 统 一 代 码
92150105MADLE6TC5P)遗失
公章一枚,声明作废●尹志广遗
失 残 疾 人 证, 证 号
15010319740115251544, 声 明
作废●内蒙古海陆通达贸易物
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遗 失 蒙
BA4851 的道路运输证,证号
150207764262,声明作废●王
小 花 遗 失 身 份 证, 证 号:
152627199207192520, 声 明 作
废●张哲遗失呼和浩特市东河
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
具的兴泰·东河湾三期西区GC-
1号楼1单元603号房款收据,编
号为202138989,金额313090.95
元;房款收据编号为202138923,
金额500000元,声明作废●内蒙
古特弘新科高岭土加工厂遗失营
业执照正副本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150102MA0PQEHY6G,声明
作废●蔚海重不慎遗失包头市鼎
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奥体公
园三號商住小区项目专用收据
11-104房款收据2份,定金收据
号码0034704,金额50000元;首
付款收据号码 0003285,金额
246554元,声明作废

●内蒙古奥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
遗 失 合 同 专 用 章 一 枚, 编 码:
15062110026195,声明作废●扎赉
特旗王峰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
证副本,编号:JY11522232246226,
声明作废●内蒙古何西房地产有
限责任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,开户
行:中国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中
山 西 路 支 行, 账 号
15001706643050001415, 核 准 号
J1910002489602,声明作废●侯瑞
遗失内蒙古金鹿房地产开发有限
责任公司开具赛罕区罗家营路金
鹿泊乐城A4号楼4单元201房款
收据一张,收据号 0026800,金额
86694元,声明作废●郝永富遗失
车 牌 号: 蒙 01- 17604, 车 架 号
31220983,发动机号Y12054647,的
行驶证,特此声明●内蒙古鑫泰建
设工程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1150105MAEAHJ1M27)遗失
公章(编号15010510188634).合同
章.财务章及胡尔查法人章各一
枚,声明作废●赛罕区竹韵纺织品
经销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,统一社
会 信 用 代 码
92150105MA0NCB4K22,声明作
废●不慎将内蒙古能建物产有限
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银行印鉴卡丢
失及所盖印章作废(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91310113MA1GLPEQ8G,开
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上海水产路支行,银行账号
03331910040020610)声明作废,用
于办理银行账户销户手续●杭锦
旗锡尼牧场肉食铺(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92150625MA0QHC3B59)遗
失公章一枚,声明作废●内蒙古兆
祥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
信 用 代 码
91150105MA7YNTAGXH) 遗 失
原名称为内蒙古景宸建筑工程有
限公司的公章及财务章各一枚,声
明作废●内蒙古悦倡建筑工程有
限公司的公章遗失,公章编号
1506220025405,声明作废●内蒙
古领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(统一信
用代码 91150105MA13TYAH59)
遗失于璐璐法人章一枚,声明作废●内蒙古燕卡滋供应链管理有限
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基本开户许
可证及密码函,开户行:农业银行呼
和浩特中山西路支行,核准号
J1910024528301, 账 号
05516201040003742,声明作废●
高 欣 遗 失 护 士 执 业 证, 证 号
202515004613,声明作废

乙方（施工方）：内蒙古禹源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项目名称及标段：2024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蒙海镇黎二村

1.40万亩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三标段
施工时间段：开工日期:2024年 6月 12日，完工日期:2024年 12

月31日
本单位郑重声明：上述项目标段施工期间所涉及的全部农民工

工资已全额结清，无拖欠、克扣情形，相关劳动报酬均已足额支付至
农民工本人。

投诉反馈：如对工资结清情况有异议，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
10 日内联系甲方投诉电话反馈。

甲方投诉电话：0478-6660005

《2024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蒙海镇黎二村1.40万亩增发国债高标
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三标段 项目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公告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
价法》及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
规定，现将北方金龙（包头）稀土有限公司5000吨REO/年稀土分离项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—辐射专篇征求意见稿（以下简称“本报告书”）的公
众参与有关信息予以公告。公告内容如下：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
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:1、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:“本报告书”征求意见稿
电 子 版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：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1NTBpVgquiuHtYehgFhSpCA，提取码:rupt;2、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:
名称：北方金龙（包头）稀土有限公司;地址：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北侧;联系人：王工;联系电话：18393865235。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:项目周边5km范围内居民。三、公众意见表
的网络链接:“本报告书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：https://
pan.baidu.com/s/1L-eAxOB_MsBFRzSiRsk8JA，提取码:kh2s;四、公众
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:自公示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公众可通过向公
示上述地址发送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
评工作的意见看法。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:2025年12月1日至
2025年12月12日。

北方金龙（包头）稀土有限公司

北方金龙（包头）稀土有限公司5000吨REO/年稀土
分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—辐射专篇第二次公示

本院定于2025年12月13日10时-2025年12月14日10时在京
东拍卖平台对张铁军名下的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南路富
丽城A区 7号楼 1017、201号(房产产权证书号:蒙(2019)呼和浩特市
不动产权第 0086855号，建筑面积总计:1579.02平方米)。进行第一
次公开拍卖。此房产评估价为16297321元，起拍价为13037857元，
参与竞买者需交纳保证金为2000000元，房产展示时间为2025年11
月13日至12月13日。

注:详细信息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告，操作步骤:京东APP-
京东拍卖-司法拍卖-法院-辽宁-抚顺市-抚顺市新抚区法院。

请意向竞买人于公告之日起登录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办理
竞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。

联系方式:王法官；法院监督电话:024-57568019
二0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

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公告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）要
求，《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4-2035）环
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，征求
公众意见。

一、规划概况：本次规划范围开发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4534.66
公顷，远景规划范围面积 11255.01公顷。期限为 2024-2035年。其
中：近期：2024-2030年；远期：2030-2035年。

二、联系方式：规划实施单位名称：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
理委员会，联系人：额尔和木达来，联系电话：15849763015，通讯地址：
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，环评单位名称：内蒙古
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联系人：郝飞，联系电话：18248070314

三、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及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征求意见
稿链接：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ZX6C8tSB30kj9iVWS8FfCw
提取码:ptwm。根据建设单位技术保密要求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内容进行删减，若有需要全本查阅，请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申请
查阅，敬请谅解。

四、征求意见范围：规划实施范围周边10公里范围内居民区、企
事业单位等。

五、征求意见的期限、方式和途径：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
内，公众可通过电话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。

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25日

《鄂尔多斯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（2024-2035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公示
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40号
当事人:肖虎虎，高春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5-2-104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
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 040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
出如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
将依法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40号
当事人:肖虎虎，高春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5-2-104南侧未经
批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
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 040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
政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
求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
弃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
不宜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
出并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
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赛城(呼伦)城责停(改)通字〔2025〕第032号
王瑞恒，杨瑞苗

因你(单位)涉嫌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3-1-102南侧未经批准
进行临时性搭建的行为, 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
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
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，
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责停(改)通字〔2025〕第032号《责令停
止（改正）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责令你(单位):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并于
2025年 12月 10日前改正。具体改正内容如下：自行拆除，恢复原
状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责令停止（改正）违法行为通知书

赛城(呼伦）城立通字〔2025〕第032号
王瑞恒，杨瑞苗：

你(单位)涉嫌实施的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搭建行为,本机关已依法
予以立案,并将开展进一步调查。调查终结后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
理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现向
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立通字〔2025〕第032号《立案通知书》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你(单位)有义务如实
回答本机关的询问,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者检查,不得阻挠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权进
行陈述和申辩。在本机关调查期间,你(单位)可以陈述事实、理由,提交
相应证据。本机关将对你(单位)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;你(单位)提出的
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,本机关将予以采纳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立案通知书

赛城(呼伦）城调(询)通字〔2025〕第032号
王瑞恒，杨瑞苗：

关于涉嫌未经审批进行临时性搭建的一案,本机关已予以受理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你(单位)有义务
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,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检查,不得阻
挠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现通
过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你(单位)于2025年12月8日到赛罕区城市管理
综合执法局呼伦南路中队接受调查(询问)，并携带以下资料：

一、身份证明材料:1.被调查(询问)人是自然人的,携带身份证原
件及复印件。2.被调查(询问)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(包括个体工商
户)的,携带单位营业执照(或组织机构代码证)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
原件及复印件和身份证明,委托他人接受询问的,还应当携带受托人
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调查(询问)通知书

一、公众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：公众通过以下网址下载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附件，如需查阅纸质版报告
书，可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索取。本项目公示期限为公告发
布 之 日 起 10 个 工 作 日 。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1Qxu19wYkpPiQlTdQpjF86A?pwd=d9i2，提取码：d9i2

二、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：公众参与范围为项目建设范围内
可能受到项目环境影响的有关单位、专家和公众。本项目的公众意
见 表 通 过 以 下 网 址 进 行 下 载 。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1IazcEbHlqyIGpsspFYmufA?pwd=buir，提取码：buir

三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：建设单位：戴杰，电话：13948884009
邮箱：sxm2830@163.com
四、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：单位名称：内蒙古和合生态环保技术

咨询有限公司，通讯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鸿盛工
业园大学生创业园 1 号楼 5 层，联系人：李彪，联系电话/传真：
18686068544，邮政编码：010010

内蒙古广联合创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

内蒙古广联合创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50万吨再生
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

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职工姚禄友、刘宝泉、
韩杰、许桂涛、袁雪胜、康世旺、田忠元于2025年离岗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职业病防治法》《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》等法
律法规规定，请在本通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到鄂尔多斯市
东胜区华健医院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，逾期所产生的一
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联系人：田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477-3881582。
特此通告。

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
2025年12月1日

公 告

不慎将内蒙古蒙巴禾农业科
技发展有限公司(统一信用代码
911508023289398639)的公章遗失,
编号1528010052259,声明作废

遗失声明
不慎将巴彦淖尔市嘉驰汽车

销售有限公司 (统一信用代码
91150802MACG131C1E)的公章遗
失,编号15280210036517,声明作废

遗失声明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30号
当事人:王雪松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3-2-103南侧未经
批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
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030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政
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到
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求
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弃
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不
宜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
并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本
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0号
当事人:王雪松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3-2-103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
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0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
如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
将依法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39号
当事人:杨瑞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5-1-101南侧未经
批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
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039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政
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到
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求
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弃
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不宜
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并
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本机
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9号
当事人:杨瑞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5-1-101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
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9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
如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
将依法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7号

当事人:蒋丽娟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1-1-101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直
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罚
先告字〔2025〕第037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
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
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,可
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到本机
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将依法
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37号
当事人:蒋丽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1-1-101南侧未经
批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
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037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政
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到
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求
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弃
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不
宜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
并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本
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41号

当事人:刘晓宇，徐畅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
2025年11月8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1-1-102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
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 041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
出如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
将依法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任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41号
当事人:刘晓宇，徐畅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8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1-1-102南侧未经
批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
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 041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
政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
求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
弃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
不宜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
出并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
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云海鹏 联系电话:18504716327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赛城(呼伦)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8号
当事人:刘林涛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,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的行为予
以立案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 5-2-101南
侧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。本机关认为,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)城
罚先告字〔2025〕第038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
如下行政处罚:限7日内自行拆除，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
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本机关
将依法作出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038号
当事人:刘林涛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于
2025年11月7日对你(单位)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行为予以立案
调查。现查明,你(单位)在赛罕区银都福邸小区5-2-101南侧未经批
准擅自搭建围栏。本机关认为，你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、留
置送达且你本人拒绝邮寄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划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现向你公告送达赛城(呼伦）城罚听告字

〔2025〕第038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如下行政
处罚：限7日内自行拆除,恢复原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如你(单
位)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
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,或到
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四十四条的规定,你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(单位)要求
举行听证,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,逾期视为放弃
听证权利。如你(单位)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,不宜
公开进行听证的,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并
说明理由。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,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本机
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联系人:郭宇 其勒格 联系电话:15326096918
联系地址:赛罕区东影南路民心家园西门南侧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年12月1日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包头市科大贸易有限责任公
司沙河分公司遗失以下三台普通
货物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,车牌号:蒙
BT720 挂,蒙 BT671 挂,蒙 BN955
挂,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包头市福義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

不慎将以下四台车辆营运证遗失:车牌
号:蒙B87369,证号150205040269;蒙
BA7342, 证 号:150205043924; 蒙
BA2205,证号:150205042678;蒙B7J62
挂,证号:150205043088,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

